
一.裁判員之職責及注意事項 

1.裁判須穿著舉重賽會規定之服裝及皮鞋(休閒皮鞋)，請勿穿布鞋或 

涼鞋及無後跟的鞋子。執法裁判上台介紹一律穿著西裝外套。 

2.擔任裁判請攜帶裁判證。 

3.裁判執法時，手機一律關機(不得操弄手機)。 

4.執法裁判需在過磅 15 分鐘前到達過磅室。 

5.執法裁判應於選手介紹前 10 分鐘到達比賽場地。 

6.比賽前檢查裁判桌上之裁判燈及紅旗和白旗。 

7.裁判執法完畢，應留在裁判席上至頒獎典禮結束。 

8.裁判於比賽中或比賽結束，不得向隊職員或其他人員解釋判決之原 

由。(由審判委員召集人統一說明，隊職員教練不得申訴與上訴) 

9.執法裁判(含審判委員等相關技術人員)請在該場比賽前 1分鐘內就 

位完畢(報告員不須報告)。 

10.裁判、技術管制員在執法時請注意加重員增加重量是否正確。 

11.在試舉過程中裁判員看到錯誤或缺失應立即按下控制箱紅色按鈕 

(不必讓選手浪費體力) 

12.當放下信號及裁判之判決燈已顯示，選手尚未放下槓鈴，中央裁判 

必須以口頭及手勢告知選手放下槓鈴。 

13.應注意違規動作 

(1)試舉開始未面對中央裁判。 

(2)在肩膀以上高度鬆摔槓鈴。 

(3)選手已將槓鈴拉至兩膝高度而未完成之試舉，此為失敗試舉。但 

槓鈴拉至兩膝以下而放回舉重台(在試舉時間內)，不得判定為失 

敗之試舉。 

(4) 槓鈴上舉時有停頓現象。(從懸垂姿勢拉舉者) 



(5)上挺時借由調整槓鈴，而故意搖擺槓鈴而獲得利益者，開始上挺 

前選手必須完全保持靜止狀態。 

(6)選手完成試舉時雙膝未完全伸直兩腳未放在同一條線上與其軀體 

及槓鈴之平面平行。 

(7) 槓鈴成功放下後，不可用腳趾掌去擋。 

14.裁判燈號在判決後顯示時間內(3 秒)，若判決成功燈號(白燈)是錯 

誤的，可更改為失敗燈號(紅燈)，若判決為失敗紅燈，不能更改為 

成功燈號(白燈)，需舉白旗示意判決是成功。 

15.原舊規則 2.5.2.2 刪除，(抓舉違規動作) 

槓鈴觸及選手頭部、頭髮及任何配戴在頭上的物品，均視為頭的一 

部份。(合法) 

 

二.計時員職責及注意事項 

1.選手介紹後，於最後一位選手離開高台後，計時開始倒數 10 分鐘。 

2.當選手將槓鈴舉起離開舉重台時，計時員立即停止時鐘，若槓鈴高 

度未高於膝蓋，計時員重新啟動計時鐘。 

3.按計時鐘依下列兩種狀況，孰者為後為依據: 

(1) 報告員請選手出場試舉，(技術管制員不得拒絕其上舉重台)，此

時加重員未離開舉重台 

(2) 加重員槓鈴加重完成，離開舉重台。 

 

三.裁制長職責 

1.擬訂裁判員名單與協會共同協商) 

2.擬訂賽程表 

3.召開技術會議選手每一組最多 18 名) 



4.召開裁判會議及檢討會議 

5.裁判場次編排均需有 2位同性別裁判，若有調換場次之裁判，應告 

知安排場次的裁判長。 

 

四.副裁判長職責及注意事項 

1.選手過磅時間 4位裁判都需到場(3 位裁判及計時裁判)。若有人在賽 

場執法，請副裁判長協調，過磅需 2位同性別裁判一同看磅秤。 

2.過磅時需注意選手低標試舉重量(在該重量註記)，若沒有依規則 

6.4.4 辦理。 

注意：(1)20 公斤規則(6.6.5) 

    (2)最低重量：女子:21 公斤    男:26 公斤 

3.選手過磅時有權穿戴首飾、髮飾及宗教頭飾，不得戴手錶，戴眼鏡 

  亦可。 

4.選手過磅後 

(1)發選手熱身場地通行證：1選手 3張通行證，2選手 4張通行證。 

混和量級/賽會   1 選手 2張通行證。 

(2)分發選手號碼：依據選手試舉號碼於比賽 30 分鐘前(請技術管制 

員)在熱身區分派選手試舉號碼布。 

(3)請選手確認選手卡上之資料(姓名、出生年月日、單位、體重、第 

一次抓舉、挺舉之試舉重量)選手確認選手卡後，請選手或教練簽 

名。 

(4)過磅完成，任何其後改變要求第一次試舉重量都視為第 2次更改重 

量內。 

 

 



五.審判委員 

1.角色： 

(1) 不是仲裁委員，不接受申訴、抗議，審判委員之判決為最終判

決，不得上訴。 

(2) 執行技術規則 

(3) 是裁判員角色 

2.裁判員判決有違失，可逕行更改判決，也可以請裁判員解釋執法情 

形，再行判決。(7.5.7) 

3.若技術職員於比賽後，發現選手／隊職員未遵循 20 公斤規則，其總 

和成績無效，將依審判委員之命，自最後成績表中刪除。 

 

六.技術管制員職及注意事項 

1.集合選手帶出場選手介紹（視人數多寡調整集合時間，原則上 3至 

10 分鐘為基準），集合完畢並發號碼布，將選手名單交給報告員進 

行選手介紹。 

2.在執法期間須站立於選手上台處，勿坐在椅子上或與人聊天。 

3.選手出場試舉時僅３位隊職員／教練在標示區域／比賽台(高台)入 

口，勿進入競賽管理席。 

4.隨時留意選手裝備是否符合規則規定，裝備不合格時，請在選手出 

場前，予以糾正。 

5.注意報告員是否有請選手出場，若有勿阻擋選手上台，若無應阻擋 

其上台。但報告員請選手出場時，舉重台上加重員還在加重，選手 

要上試舉台不得阻擋。 

6.隨時注意舉重台上之動態，比賽台是否要整理，主動要求或同意加 

重員整理舉重台及槓鈴。但不得接受隊職員、教練請求清潔槓鈴， 



除槓鈴上有血漬(清潔員執行工作時，請穿戴手套)。 

7.選手因故躺在比賽台上時，加重員需自動在比賽台上選手前面圍起 

人牆，技術管制員立即上比賽台查看選手狀況，但勿碰觸選手。若 

選手意識正常，無外傷，可以扶著選手下來，必要時請醫生或防護 

員上台處置。勿讓教練及其他人員上台。 

8.頒獎時，帶領獲獎選手上台，請注意名次位置的排列正確。 

 

七.監卡裁判職責及注意事項 

1.該場次比賽開始前 30 分鐘到達監卡席準備，並接受教練／選手重 

量更改。 

2.當選手成功試舉後，自動在選手卡上填寫原重量加 1公斤當選手失 

敗試舉後，自動在選手卡上填寫原重量公斤數不要等教練員讓報告 

員繼續播報 

3.選手連續試舉前 30 秒內要來確認試舉重量，選手若有進行確認動 

作在 1'30"(2 分鐘)-30”(1 分鐘)內可更改重量 2次，若無確認則 

無法更改重量 

4.監卡裁判要注意在報告員已播報選手出場了，則下一位選手若要更 

改同樣重量，依下列二狀況處理(1)號碼在前不得更改; (2)號碼在 

後可更改 

5.試舉卡需教練或選手自己填寫，並請簽名。請勿由其他人代填。 

6.抓舉或挺舉比賽中欲取消試舉時，請教練或選手必需在試舉卡上簽 

署。並由報告員播報該選手試舉取消。(6.6.14) 

 

 

 



八.報告員職責及注意事項 

1.介紹 

(1) 選手介紹：依試舉號碼介紹選手 

(2) 在舉重台上舉行裁判介紹:A 中間裁判; B 2 位邊審裁判; C 監卡裁

判; D 計時裁判; E 技術管制員 

(3) 審判委員介紹:在裁判介紹完畢後下舉重台到達定點，審判委員在

審判委員席上介紹。 

2.配合監卡裁判執行成功、失敗選手之自動加 1公斤，或原重量試舉之 

播報。 

3.報告要等裁判燈號出現成功/失敗才播報。 

4.配合監卡員當選手卡上簽署取消試舉，報告員需播報該選手試舉取 

消。 

5.頒獎典禮之播報。 

 

九.記錄員職責及注意事項 

1.公告正確賽程表：技術會後，重新檢視選手人數，做賽程表時間異 

動。 

2.公告出賽名單：將所有參賽選手依組別、級別整理放在統一版面上。 

3.同量級比賽試舉重量相同時，先完成試舉重量，名次在前。（即先舉 

起者先嬴） 

4.新紀錄保持人為最早完成試舉重量者，不管選手體重或體重量級分不 

同組別比賽。（但選手要通過禁藥檢驗之後被認可） 

5.當比賽僅頒總和獎牌，若抓舉無成績，取消選手比賽資格，選手不得 

進行挺舉比賽，該選手無法取得任何團體計分。 


